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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傷 害 保 險

長久守護熟

齡人生，陪

您穩穩過每

一天

青松活力不

打烊，行動

也能更安心

守好每次小

意外，大事

小事都不怕

護您自在生

活步步穩，

幸福到長久

承保範圍/保險金額(幣別/單位：新臺幣/元)

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及失能保險金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型(最高��日)
加護病房保險金(最高��日)
意外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
住院慰問保險金(連續住院達五日(含)以上)
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
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
人工髖關節醫材購置補助保險金(每年二次)
人工膝關節醫材購置補助保險金(每年二次)
人工水晶體醫材購置補助保險金(每年二次)
投保年齡��~��歲(職業等級�-�類)
投保年齡��~��歲(職業等級�-�類)
續保年齡��~��歲(職業等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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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保險續保約定附加條款 可選擇附加此條款

樂齡三重守護概念

第一重｜意外防護�
身故、失能全面照顧

第二重｜醫療補助�
人工關節、水晶體手術、
門診手術給付

第三重｜住院照護�
住院日額、加護病房、
慰問金、食物中毒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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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公司為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主要經營汽車保險、火災保險、海上保險、新種保險、傷害
保險以及健康保險等項目。在集團的品牌效益、客戶基礎、網路平台及產品研發優勢下，全力拓展產險業務版塊，深耕台灣保險市場，
滿足客戶全方位保障。

《2026.01》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17號18樓之1
網址：www.ctbcins.com
免費服務專線：0800-075-777

中信產險官網

中國信託產物樂齡個人傷害保險

主要給付項目：

■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 失能保險金 

■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型        ■ 加護病房保險金 

■ 意外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        ■ 住院慰問保險金 

■ 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         ■ 輔助器具費用保險金

■ 人工髖關節醫材購置補助保險金 

■ 人工膝關節醫材購置補助保險金 

■ 人工水晶體醫材購置補助保險金

115.01.02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52510001號函備查

中國信託產物傷害保險續保約定附加條款

113.01.18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510001號函備查

中國信託產物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92.12.29財政部台財保第0920073327號函核准（公會版）

109.12.3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9月7日金管保產字第1090144145號函修正

Control No：PI-2601-2801-0004

1.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提醒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2.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49%，最低49%；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

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75-777）或網站（網址：https://www.ctbcins.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3.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

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4.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但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5.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6.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

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7.為保障被保險人權益，如日後變更之職業不符合承保資格者，請務必以書面通知中國信託產險辦理退保，並自職業變更之日起，按日數比例返還未到期之保

險費。

※本商品文宣僅供參考，且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承保與否及調整續年度保費之權利，除外不保事項(責任)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國信託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條款及核保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查閱本公司網站(https://www.ctbcins.com)

或親臨本公司台北市許昌街17號18樓之1或各分支機構洽詢。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75-777

商品內容

投保規定

商品文號/給付項目

依據「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之規定，發生恐怖主義者攻擊行為事故時，合併本公司或同

業之傷害保險金給付最高以新台幣200萬元為限。

被保險人續保時之保險費率，將依其續保當時之實際年齡重新計算。例如原投保時年齡為69歲，續保時達70歲者，

其續保保險費將依70歲年齡級距調整。

1.承保年齡：60足歲至79歲，續保可至85歲。

2.職業類別：依中國信託產物職業分類表第１至２類者。

3.投保限制：

3.1身故保險金受益人除法定繼承人外，本公司僅接受被保險人指定其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姊妹為受益人，並須

於要保書填寫身分證字號。

3.2本專案不得重複投保；如被保險人已投保本公司其他傷害險專案者，本公司仍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

4.不保類型/類別：

4.1無業(指持續失業六個月以上)、長期無固定工作偶有工作者(零工)致無法提供正常生活所需。

4.2特種營業工作人員。

4.3外籍看護工／幫傭／移工。

4.4待服役或服役軍人或職業軍人(固定上下班之行政及內勤人除外)。

4.5除前述不保職業類別外，屬本公司職業分類表第3至6類及拒保職類者亦不予承保。


